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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53 证券简称：成都燃气 公告编号：2025-048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下属三家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为贯彻落实四川省关于城镇燃气企业规范化、规模化、专业化发

展的战略部署，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燃气”

或“公司”）拟对子公司管理及业务架构进行调整，由下属子公司成

都成燃新安燃气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新安燃气”）吸收合并子公司成都

成燃威达燃气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威达燃气”）和子公司成都成燃唐昌

燃气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唐昌燃气”）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吸收合并情况概述

成都燃气于 2025年 12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新安燃气吸收合并威达燃气和唐昌燃气的议案》，

董事会同意对以下属公司新安燃气为主体，吸收合并威达燃气和唐昌

燃气。吸收合并完成后，威达燃气和唐昌燃气注销独立法人资格，其

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业务、人员及资质由新安燃气承继。

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，属于董事会审批

权限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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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吸收合并背景

成都燃气在成都市郫都区拥有三家下属燃气企业，分别为新安燃

气、威达燃气和唐昌燃气，三家公司业务相同、区域相邻、管道相通，

三家公司均由成都燃气管理并表，其中新安燃气、威达燃气股东为成

都燃气、成都富源燃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源燃气”）和成

都嘉事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事吉”）三方，唐昌燃气

股东为成都燃气和富源燃气两方。股权结构具体情况如下：

股权结构 成都燃气持股比例 富源燃气持股比例 嘉事吉持股比例

成都成燃新安燃气有限公司 45% 45% 10%
成都成燃威达燃气有限公司 51% 39% 10%
成都成燃唐昌燃气有限公司 51% 49% /

成都燃气、富源燃气、嘉事吉作为三家公司的股东方，已共同经

营管理三家公司二十余年，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合作基础。基于

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三方决定将三家公司整合为单一实体，旨

在降低管理难度与成本，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效益。各股东方在企业

发展理念、经营管理思路、市场拓展策略等方面形成了共识，这将成

为合并后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。

三、吸收合并方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合并方的基本情况

1、名称：成都成燃新安燃气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时间：2002年 3月 19日

3、住所：成都市郫都区彭温路 2号附 8号

4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)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刘土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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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注册资本：2000万元

7、主要经营范围：燃气经营等。

8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9、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7687.72 10353.21
净资产 4847.41 5939.61
项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 年度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10475.47 7756.37
净利润 1125.67 1107.50

（二）被合并方一的基本情况

1、名称：成都成燃威达燃气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时间：1996 年 5月 23 日

3、住所：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正义路 520 号

4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)

5、法定代表人：甘文

6、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

7、主要经营范围：燃气经营等。

8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9、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0813.70 12470.28

净资产 4912.69 5606.25

项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 年度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10281.07 7227.61

净利润 892.50 723.51

（三）被合并方二的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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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名称：成都成燃唐昌燃气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时间：1996 年 11 月 18 日

3、住所：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东正街 144 号

4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

5、法定代表人：甘文

6、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

7、主要经营范围：燃气经营等。

8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

9、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6659.57 8466.54

净资产 3190.69 3491.68

项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 年度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6807.07 5272.35

净利润 141.28 201.49

四、吸收合并的方式、范围及相关安排

1、新安燃气通过吸收合并方式合并威达燃气和唐昌燃气，合并

完成后新安燃气存续经营，威达燃气和唐昌燃气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

注销，威达燃气和唐昌燃气全部资产、资质、负债、权益、业务、合

同及人员等将全部由新安燃气依法承继。

2、合并的基准日为 2024年 12月 31日。

3、合并基准日至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新安燃气承担。

4、合并双方将按照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签署吸收合并协议，编制

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，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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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次吸收合并方式不涉及任何现金或其他非股权支付，成都

燃气、富源燃气将其持有的原威达燃气和唐昌燃气全部股权，嘉事吉

将其持有的原威达燃气全部股权作为支付对价，换取吸收合并后新安

燃气相应股权。

6、合并双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，共同完成资产转移、权属

变更、工商登记等相关程序和手续。

本次吸收合并前后示意图如下：

五、吸收合并交易标的评估、定价情况

为保障交易公允性，维护所有股东利益，三方股东一致同意聘请

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对吸收合并

双方的全部股东权益在合并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出具了

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。

截止基准日 2024年 12月 31日，新安燃气评估报告号【中企华

评报字〔2025〕6532号】，评估值 14171万元；威达燃气评估报告号

【中企华评报字〔2025〕6530 号】，评估值 9600 万元；唐昌燃气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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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报告号【中企华评报字〔2025〕6531号】，评估值 4718万元。

本次吸收合并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作为定价依据。交易

标的（即被合并方的股权）的作价公平、公允。三家公司注册资本均

为 2000 万元，且均已实缴，经各股东方协商，吸收合并后新安燃气

注册资本设置为 6000 万元，新安燃气的注册资本及各股东持股比例

将根据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比例进行折算确定，成都燃气持股

48.02%，富源燃气持股 43.64%，嘉事吉持股 8.34%。

具体算法以成都燃气持有合并后新安燃气股比为例，成都燃气持

有合并后新安燃气股比 48.02%=（原新安燃气评估值*45%+原威达燃

气评估值*51%+原唐昌燃气评估值*51%）/原三家公司评估值之和。

合并后新安燃气股比例如下：

出资方 持股比例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.02%

成都富源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43.64%

成都嘉事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.34%

合计 100%

六、本次吸收合并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

（一）短期财务影响

本次吸收合并的合并方和被合并方均为成都燃气下属子公司，实

质是对原有控制的资产及负债进行内部重组，不影响公司整体经济利

益的流入和流出，吸收合并前后公司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没有发生变

化，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成都燃气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影响，不会对

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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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长期公司影响

合并后的新安公司能够发挥协同共享优势，推进公司产业布局优

化整合，借助管理体系整合实现组织效能升级，通过精简管理架构、

降低运营成本，实现结构性降本增效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，符合公

司发展战略的需要。

七、备案文件

成都燃气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25日


